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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

关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决

心致力于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联合国框架

下共同努力，妥善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严峻挑战。为加强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双方

决定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建立中法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二、双方重申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目标、原则

和规定的承诺，愿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加强气

候变化对话与合作，建立一个双边气候变化磋商机制，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磋商，磋

商在中国和法国轮流举行。  

三、双方将加强气候变化政策交流，深入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就气候变化

国际谈判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承诺在国际层面上促进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并加

强在与气候变化相关领域（如生物多样性、水资源、荒漠化、自然灾害、森林、垃圾

管理、防治污染、环境友好的经济手段）的合作，推动技术开发、扩散、应用和转让

方面的合作。  

四、双方强调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将加

强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应用和转让的务实合作，特别是在节能、生命周期长的能

源基础设施、核能及其他低碳、无碳技术的合作，提高能效，促进实现低碳经济。  



双方将鼓励发展合资企业，以鼓励应对气候变化创新技术的推广，双方鼓励各

自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双方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合作项目。  

五、双方将在如下主要领域开展技术合作：  

（一）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  

（二）可再生能源技术；  

（三）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  

（四）清洁煤炭技术；  

（五）碳收集和埋存技术；  

（六）民用核电技术。  

六、双方将尽快组织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合作项目，鼓励官方和私营机构以及地

方参与，推动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  

（一）开发、应用和转让零排放先进煤炭技术；  

（二）开发、应用和转让可再生能源技术；  

（三）促进能源关键技术的获得和推广；  

（四）在建筑和住宅领域提高能效；  

（五）发展环保型城市和交通运输方式；  

（六）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七、双方将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并共同确保这些

技术成为负担得起的能源选择。双方将探索资金问题，包括私营部门、合资企业、公

私伙伴关系的作用以及探索碳融资和出口信贷的潜在作用。双方将共同解决技术开

发、应用和转让方面的障碍。  

八、双方重申 2004 年关于鼓励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的双边协定，将进一步促进

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的合作，交换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和排放交易市场的信息，

鼓励双方企业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  

九、双方将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更加重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双方将加强适应

气候变化的合作，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开展以下活动：  

（一）建立气候变化模型；  

（二）研究和分析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及脆弱性；  

（三）研究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和评估方法；  

（四）提高预测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能力；  

（五）研究和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方法。  

双方决定探讨加大同第三国共同合作的可能性，以便使最不发达国家，尤其是

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受益。  

十、双方将加强在能力和机构建设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宣传教育、人员交流和

培训等；双方鼓励大型研究机构、实验室的合作以及科研人员和专家的交流。  

十一、双方承认减少毁林排放的重要性，将致力于更好地管理森林和植树造

林。  



十二、双方鼓励法国开发署及其他相关机构支持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内具有示

范和实用作用的项目。  

十三、双方承诺积极参与 2007 年 12 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并致力于推动就 2012 年后的应对气候

变化安排尽快达成一致，特别是推动《京都议定书》下特设工作组最晚不迟于 2009 年

完成工作，使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与随后的承诺期能够相互衔接。  

十四、双方将致力于利用各自担任亚欧会议主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

推动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与合作。  

十五、双方重申，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

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为此，双方将做出共同努力，并致

力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为达成关于 2012 年后

的全面安排而做出积极和建设性的努力。 

 


